
兴安盟基层水利工程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科学准确地评价基层水利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的能力水平，以促进人才发展为目标，引导和鼓励水利专业技术人员投身基层，更好服务乡村振兴，为全盟水利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技术支撑，结合兴安盟水利工程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实际，依据《关于进一步做好基层专业技术人员高级职称“定向评价、定向使用”工作的通知》（内人社发〔2022〕55号）、《关于做好2022年全盟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兴人社发〔2022〕63号）和《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工程高（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条件（试行）》（内人社发〔2015〕99号）文件制定本评审办法。

第二条本评审条件适用于全盟各旗县(市)及以下企事业单位水利岗位上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专业具体包括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农业水利工程、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水务工程、地下水科学与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水质科学与技术、河流泥沙与治河工程、陆地水文、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勘查技术与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土壤改良等。

第三条“定向评价、定向使用”基层水利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名称分别为: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其中高级工程师为副高级。

第四条基层水利专业技术人员可自愿选择申报全区统一的社会化水利高级职称评审或“定向评价，定向使用”基层水利高级职称评审，但不得同年申报。申报全区统一的社会化水利高级职称评审须先取得下一级社会化职称。在参评高一级职称时，“定向评价，定向使用”基层水利职称与社会化水利职称取得资格时间可连续计算。

第五条“定向评价，定向使用”基层水利高级职称用于在从事基层水利工作期间，在本地区顺向流动、岗位聘用、晋升上一级职称使用。向盟以上或区外地区流动，须参加全区统一的社会化水利高级职称评审，并取得相应职称。通过“定向评价、定向使用”取得的职称，岗位聘用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意见》（内人社发〔2021〕14号）“定向评价、定向使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条“定向评价，定向使用”基层水利高级职称和社会化水利高级职称在旗县(市)及以下地区享受同等待遇。各地区根据本地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实际，及岗位设置使用情况，按照“定向评价、定向使用”的原则，进一步优化岗位管理模式，落实好岗位聘用、工资待遇。

第二章申报基本条件

第七条申报人须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第八条申报基层水利正高级职称，应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在旗县（市）及以下水利岗位连续从事水利工作满20年，且取得副高级资格满5年；或具有大学专科学历，并在旗县（市）及以下水利岗位连续从事水利工作满25年，且取得副高级资格满5年。

第九条申报基层水利副高级职称，应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并在旗县（市）及以下水利岗位连续从事水利工作满15年，且取得中级资格满5年；或具有中专学历，并在旗县（市）及以下水利岗位连续从事水利工作满20年，且取得中级资格满5年。

第十条任现职以来近3年年度考核均为称职(合格)以上，继续教育条件应符合兴安盟统一规定。

第三章能力业绩条件

第十一条旗县（市）参评人员须根据单位功能定位和个人岗位职责，重点提供取得现有职称后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防洪规划、防御通讯保障、防汛抢险救灾、农村牧区供水保障、水利工程建设与运行管理、水土保持、水利工程移民安置、河湖长制组织实施、新技术推广使用、培训指导下级水利岗位上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及中小型流域、区域性水利综合技术管理等情况。

第十二条苏木乡镇级参评人员须根据单位功能定位和个人岗位职责，重点提供取得现有职称后水文调查、水文资料编写、防汛抢险救灾、编制修改乡镇级山洪灾害防御预案、新技术推广使用、培训指导本级水利岗位上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等情况。

第十三条申报人须提供能够全面体现个人专业技术工作业绩和水平的工作总结1篇，提供能够反映本人工作能力、业务水平和实践技能的有代表性的技术成果报告、课题研究试验报告、检验检测报告、标准规范、培训教材编写、推广规划（计划）或论文等可以证明自己业绩能力的内容3篇以上（不能只报送论文），原则上每篇3000字左右。

第十四条申报人提供的所有材料均须由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盖章认可。

第四章附则

第十五条本评审条件所规定的申报条件和能力业绩条件应同时具备，技术成果报告、课题研究试验报告或者论文均指申报人员取得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的成果。

第十六条本评审条件中规定的学历、年限、数量、等级，凡冠有“以上”或“以下”者，均含本级。

第十七条本评审条件中要求的学历(学位)均为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学历(学位)。

第十八条本评审条件提出的“业绩”、“报告”等，均以申报人提供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印发的认证文件或证书为依据，或者须有所在单位和旗县（市）及以上业务主管部门的书面证明材料。

第十九条申报人除须符合本评审条件所明确的要求外，还须符合兴安盟当年职称工作安排的有关规定。针对本评审条件各条款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条申报评审的学历、资历（任职年限）截止时间为上一年度末；申报职称的业绩成果、论文、继续教育审验卡截止时间为当年申报时间。

第二十一条本评审条件由兴安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兴安盟水利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本评审条件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